附件 1
党员公职人员操办婚嫁事宜事前报备表
所在单位：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报备人
	姓名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当事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与报备
人关系
	

	
	单位
职务
	
	工作单位 所在地
	
	父母久居地 或户籍地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与报备
人关系
	

	
	单位
职务
	
	工作单位 所在地
	
	父母久居地 或户籍地
	

	报备事项
	


彩
礼
	


万元
	


婚
宴
	举办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举办地点
	

	
	
	
	
	参加人员
	亲属         人 ， 非亲属         人

	
	
	
	
	宴席桌数
	设宴          桌 ，餐饮标准          元／桌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可另附页）：

	承诺事项
	（一）带头移风易俗，倡导婚事简办，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做“低彩礼”、“零彩礼”的表率，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沿用陈规陋习；
（二）坚持公私分明，不利用职务便利操办婚嫁事宜，不违规使用公款、公车、公共场地或其他公物；
（三）坚持崇廉拒腐，不借机敛财，不邀请管理服务对象参加或使用管理服务对象的人、财、物，不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品礼金；
（四）坚持尚俭戒奢，不大操大办，不摆排场、比阔气，不大摆宴席、铺张浪费，防止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五）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模范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不干扰妨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报备承诺人（ 签字）
	年    月     日

	受理单位（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三份 ，党组织（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报告人各留存一份


附件 2
党员公职人员操办婚嫁事宜事后报告表
所在单位：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报备人
	姓名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当事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与报备
人关系
	

	
	单位
职务
	
	工作单位 所在地
	
	父母久居地 或户籍地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与报备
人关系
	

	
	单位
职务
	
	工作单位 所在地
	
	父母久居地 或户籍地
	

	报备事项
	实收 ︵送︶  彩礼
	



万元
	



婚
宴
	举办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举办地点
	

	
	
	
	
	参加人员
	亲属         人 ， 非亲属         人

	
	
	
	
	宴席桌数
	设宴          桌 ，餐饮标准          元／桌

	
	
	
	
	礼品礼金
	礼金         元 ， 礼品折合         元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可另附页）：






[bookmark: _GoBack]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报告内容完整、真实，操办合规，请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留存。
□报告内容不完整，请重新报告。
□报告内容不真实/□操办不合规/□承诺未履行，移交□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处理。
□其他处理：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接收
意见
	


具体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三份 ，党组织（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报告人各留存一份


